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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暨相应股权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软载波”）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控股青岛龙泰天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900 万元

投资青岛龙泰天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泰天翔”）。投资完成后龙泰

天翔注册资本由 1,800 万元增加为 3,700 万元，公司占龙泰天翔 51.35%的股权。 

上述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本次投资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30）、《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控股青岛龙泰天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1）。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权补偿的议案》，公

司同意龙泰天翔创始股东陈迎东以其个人持有的龙泰天翔股权向东软载波进行

补偿。 

二、投资标的业绩承诺的补偿约定 

根据公司与龙泰天翔签署的《投资协议书》，公司获得业绩补偿权利如下： 

龙泰天翔、创始人一致确认并承诺，龙泰天翔 2014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盈利

数据分别不低于为 50 万元、300 万元、1,000 万元、1,500 万元以及 2,000 万元。

上述盈利数据为所得税后净利润数。 

龙泰天翔创始人承诺，在 2014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盈利承诺期间，以每个会



计年度为一个结算期间，如龙泰天翔在每个结算期间的盈利实现数据之和低于当

期的盈利承诺数据，则由创始人以现金方式或股权方式将该结算期间的盈利差额

（为盈利承诺数据与实际盈利数据之差）与东软载波持有股权比例之乘积向东软

载波一次性补足，其他现有股东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三、投资标的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4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

审字（2015）第 370ZC0005 号），2014 年度龙泰天翔实现的净利润为 648,313.30

元，大于龙泰天翔创始股东所承诺的 2014 年度盈利金额，承诺方 2014 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5 年度审计报告（中

兴华审字（2016）第 SD03-0018 号），2015 年度龙泰天翔实现的净利润为

-5,854,087.83 元，小于龙泰天翔创始股东所承诺的 2015 年度盈利金额，承诺方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没有完成。 

四、业绩承诺未完成的主要原因 

龙泰天翔公司定位于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综合运营商，主营产品包括：家庭

和中小企业智慧网关设备、以智慧家居为核心的智慧社区多媒体运营服务系统

等。 

智慧社区的发展是一个持续过程，从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经过了几个阶段，

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如楼宇对讲产品与技术从非可视楼宇对讲开始逐

步向可视化、网络化、信息化、社区服务化方向发展，服务范围从小区、家居扩

展到周边商圈。但是我国目前智慧社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物联网技术在社区应

用还较少，产品与技术方案现在处在尚不成熟的状况，智慧社区运营项目较少，

收入较低，致使龙泰天翔 2015 年未完成承诺业绩。 

龙泰天翔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与公司管理层疏于管理和监督有一定关系，在

此，公司管理层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云计算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居室面积、周边环境、

交通等方面，而是把更多的兴趣和注意力放在与外界沟通、通信服务、安全防范、

物业管理等方面，智慧社区的水平提高越来越迫在眉睫。“互联网＋”时代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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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加快智慧社区的建设，智慧社区建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会带动智慧

社区运营的快速发展。 

五、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部分的补偿实施方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公司 2015 年度

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权补偿的议案》，东软载波与龙泰天翔创始股东陈迎东

签订了《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龙泰天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之创

始股东陈迎东关于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进行股权补偿的协议》。 

根据协议，龙泰天翔创始股东应就 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部分向东软载

波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承诺方承诺的 2014 年度盈利金额+

承诺方承诺的 2015 年度盈利金额-龙泰天翔 2014 年度净利润-龙泰天翔 2015 年

度净利润）×东软载波持股比例=【500,000+3,000,000-648,313.30-(-5,854,087.83)】

x51.35%=4,470,415.22 元； 

东软载波及龙泰天翔各股东共同认可以上 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

金额，并同意创始股东陈迎东以其个人持有的龙泰天翔股权就 2015 年度全部应

补偿业绩金额 4,470,415.22 元向东软载波进行补偿； 

东软载波和陈迎东同意对龙泰天翔 2015 年 12 月 31 日整体股权的价值聘请

评估师进行评估，根据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汇德评报字（2016）第

119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龙泰天翔的整体股权价值为 3,706.49 万元，双

方认可每股股权价值为 1 元； 

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及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陈迎东应无偿划转给东软

载波的股权数量计算如下： 

陈迎东应无偿划转给东软载波的股权数量=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

偿金额÷每股股权价值=4,470,415.22÷1=4,470,415 股； 

东软载波和陈迎东同意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应补偿的股权无偿转让

给东软载波并完成工商登记。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龙泰天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之



创始股东陈迎东关于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进行股权补偿的协议》。 

3、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汇德评报字（2016）第 119 号《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